運動i臺灣2.0
115年臺南市善化/麻豆/下營/柳營/鹽水/新營/後壁區羽球社區聯誼賽

1、 競賽宗旨：為提倡國民動態休閒活動培養國民終身運動習慣，且有別於傳統競技項目，活動以趣味化分組、樂趣化、創意活動內容，並結合地方特色、觀光產業、地方企業等，以鼓勵國民參與運動，提昇國民生活品質。
2、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臺南市體育總會
3、 指導單位：運動部全民運動署、臺南市政府
4、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5、 協辦單位：南區體育會、麻豆區體育會、關廟區體育會、北區體育會、永康區體育會
6、 競賽日期：115年8月9日（星期日）。
7、 競賽地點：下營國中。
8、 競賽項目
1、 個人賽
1. 夫妻組：雙打賽
2. 親子組：雙打賽，需為祖父(母)、父(母)、子(女)搭配之組合
3. 乙組：雙打賽， 不限年齡
4. 職工組：以職工為主，無學生身分，不限年齡
5. 婦女組：雙打賽
2、 團體賽
1. 男(女)子青年團體組
第一點：合計60歲(含以上)且民國90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第二點：合計70歲(含以上)且民國85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第三點：合計80歲(含以上)且民國80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2. 男子壯年團體組
第一點：合計90歲(含以上)且民國75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第二點：合計100歲(含以上)且民國70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第三點：合計110歲(含以上)且民國65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3. 女子壯年團體組
第一點：合計80歲(含以上)且民國80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第二點：合計90歲(含以上)且民國75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第三點：合計100歲(含以上)且民國70年次(含)以前出生者之組合
9、 競賽資格
凡台南市民、本會會員、於台南工作或讀書者，皆符合參賽資格。
10、 報名辦法
1、 報名期限：7月10日(五) 上午八時 至 7月 19日（日）下午五時止。
2、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及現場報名。
現場: 禾樂體育用品社
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30526fb6a1fcd63e550a
3、 報名須知：
1. 分區預賽每人僅限報名一組個人賽、一組團體賽，若已獲得決賽晉級資格(個人或團體)，不得再報名其他分區之個人賽(任何組別)或團體賽(任何組別)。
2. 參加決賽資格：分區預賽各組三取一、四取二、五組以上取前三名入選總決賽(每人僅限參賽一組個人賽、一組團體賽)，總決賽前請務必關注委員會FB社團公告，若團體賽決賽隊伍需更換名單，每隊以更換2人為限，個人賽則不能更換名單。
11、 競賽辦法
1、 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羽球規則。
2、 競賽制度：
1. 如該組別報名隊數不足3組時，則取消該組比賽。
2. 計分方式各組比賽均採用單局21分不加分，11分換邊。
3. 團體賽制如下：(不可兼點、不得輪空)
如採單淘汰賽，則採三點全打制，以總得分多者為勝判定。
如採循環賽，則採三點全打制，以總得分多者為勝判定。
循環賽如積分相同，其勝負判定如下：
(1) 勝1場得2分，敗1場得1分，棄權0分，積分多者為勝。
(2) 2隊積分相等，以點數多者為勝。
(3) 3 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B 判定
B、（勝局和）–（負局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C 判定
C、（勝分和）–（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D 判定
D、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4. 個人賽勝1場得2分，敗1場得1分，棄權0分，積分多者為勝。
(1) 2者積分相等，則勝者為勝。
(2) 3者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比賽結果判定：
A、（勝分和）–（負分和）之差，大者為勝：如相等則以 B 判定
B、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5. 各組須於賽前三十分鐘至競賽組填寫出賽名單，並於賽前二十分鐘提交出賽名單，經催繳一次仍未提交者視同棄權。
6. 選手逾比賽時間5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大會有權調整比賽時間與場地，比賽時間以大會時鐘為準，球員不得異議。
7. 球員如遇連場比賽時，得休息五分鐘再續賽。
8. 參賽人員必須攜帶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正本備查。
9. 發現冒名頂替及資格不符等情事以棄權論，取消繼續比賽之資格，已賽部份屬無效。
10. 凡棄權者即取消該組繼續比賽之權利，已賽部份均屬無效亦不列入成績。
11. 以上組別，每人僅限參加一組個人賽、一組團體賽，賽制依報名組數由承辦單位決定公告之。
12. 各承辦單位將嚴格執行人員查核，以確保比賽公平及公正性。
3、 競賽用球：由大會提供比賽級羽球。
4、 抽籤：
1. 抽籤時間：115 年 7 月 24 日(星期五)。
2. 抽籤地點：
3. 抽籤方式：採電腦抽籤作業。
12、 競賽獎勵
1、 各組三取一、四取二、五組以上取前三名頒發獎牌或獎品(由各分區承辦單位統籌)。
2、 凡報名參加趣味體驗活動，過關者可獲得參加獎等紀念品，送完為止。
13、 趣味競賽(體驗營)
活動內容：羽球發球擲準、羽球撿球競賽、羽球高遠球準度競賽…等活動，擇1項以上辦理，參加獎現場送完為止。
報名辦法：採現場報名，額滿為止。
14、 申訴
1、 比賽時如對球員資格質疑，應當場向主審裁判提出，一經比賽概不受理。
2、 比賽結束後仍有異議時（前條）雙方球員必須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否則以棄權論。
3、 一般抗議事件於事實發生三十分鐘內，具正式抗議書，經領隊、教練或球員簽名後，並交保證金新臺幣壹仟元送大會審查，以大會判決為終決不得再抗議，抗議成立保證金退還，否則沒收。
15、 附則
1、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由大會隨時修正公佈之。
2、 比賽之賽程經抽籤排定後請自行至網站下載，恕不寄發。
3、 比賽之賽程如有更動，將公告於本會網站，不另行通知。請各隊務必於賽前一天至本會網站進行確認。
本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ainanbadminton
